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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和范围

1.1 目的

本文件依据中心编制的《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规则（通则）》

编制，规定了输电杆塔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与《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规则（通则）》（以下简称通

用实施规则）配套使用。

1.2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行业输电线路所用的杆塔产品碳足迹认

证活动。

由于法律法规或相关标准、技术、产业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

所引起的适用范围调整，应以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公告为准。

2 认证依据标准

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T/CEC 1072-2025 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

与要求 输电杆塔（产品种类规则）

3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为：初始检查 + 产品碳足迹核查 + 获证后监督

4 认证单元划分

输电杆塔原则上按照产品种类划分认证单元。同一生产企业、

同一种类产品、同一电压等级的输电杆塔产品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同一生产企业、同一种类产品、同一电压等级产品，但生产

场地不同时，应作为不同认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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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规则

1 适用范围

本规则是针对电力装备产品的直接涉碳类认证实施规则，适用于中电联（北

京）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CECC”）开展的电力装备相关的产品

碳足迹认证工作，可为申请方/受检查方/获证组织进行产品碳足迹认证提供指导。

2 认证依据

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

中电联各类产品碳足迹认证文件：

CECC-CFP-001: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输电杆塔》和 T/CEC

1072-2025 《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输电杆塔（产品种类

规则）》

CECC-CFP-002: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导地线》和 T/CEC

1069-2025 《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导地线 （产品种类

规则）》

CECC-CFP-003: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电力电缆》和 T/CEC

1071-2025 《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力电缆（产品种类

规则）》

CECC-CFP-004: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电站锅炉》和 T/CEC

1070-2025 《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站锅炉（产品种类

规则）》

CECC-CFP-005: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智能电能表》和

T/CEC 1074-2025 《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智能电能表

（产品种类规则）》

CECC-CFP-006: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互感器》和 Q/CECC

CPTZJ-0010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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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别的产品碳足迹认证文件，均为特定产品的专用实施规则和量化方法

与要求的组合的形式。

3 单元划分

单元划分原则同一生产企业、同种产品、同一规格型号，但生产场地不同时，

应作为不同的认证单元，应分别进行认证。

4 认证模式

文件评审+现场检查+获证后的监督

5 认证的基本环节

5.1 认证申请及申请评审

5.2 文件评审

5.3 现场检查

5.4 复核及决定

5.5 信息披露

5.6 获证后的监督

6 认证人员能力要求

产品碳足迹认证人员包括产品碳足迹认证方案制定人员、实施规则编制人员、

申请评审人员、检查员（含技术专家）、复核与决定人员、人员能力评价人员六

类人员。CECC对本机构的产品碳足迹认证人员的能力做出评价，以满足实施相应

认证范围产品碳足迹认证活动的需要。

产品碳足迹认证人员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条件如表 1所示，具体能力要求与评

定见 CECC相关制度。

表 1 认证人员要求

人员类型 能力要求 专业资格要求 工作经历

方案制定人员
应熟悉生命周期评价、产品碳足

迹认证基本概念；熟悉认证过

程。

应具有相关专业教育和工作

经历，接受过产品碳足迹、

生命周期评价和认证技术等

方面的培训。

在产品认证机构工作2年

及以上。

实施规则编制

人员

应熟悉生命周期评价、产品碳足

迹认证和认可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熟悉认证过程；熟悉产品的

行业情况与实现过程；掌握认证

风险控制的相关知识等要求。

应具有相关专业教育和工作

经历，接受过产品碳足迹、

生命周期评价和认证技术等

方面的培训，具备相应的知

识和技能。

在产品认证机构工作5年

及以上或从事温室气体

审定、核查、咨询、标准

制定相关工作 2 年及以

上。



证书编号：CECC-2026TZJXXXXXXXXXX
获证企业名称：XXXXXXXXXXXXXXXXX公司

注册地址：xxxxxxxxxx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x x x x x x x x x x

产品商标：无
时间边界：x x x x 年 x x 月 x x 日-xxxx年 x x 月 x 日
系统边界：原材料获取阶段、原材料运输阶段、生产阶段（从摇篮到大门）
功能单位：

核查准则：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声明单位：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发证日期：x x x x 年 x x 月 x x 日

认证模式：初始检查 + 产品碳足迹核查 +
有效期至：x x x x 年 x x 月 x x 日

制造商及地址：xxxxxxxxxxxxxxxxxxx公司/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生产商及地址：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公司/

产品碳足迹数值：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获证后监督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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